
 

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項目 

收回或暫時佔用大角咀區地層及附近樓宇結構的關注 
 

 

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高鐵）全長 26 公里，全綫均採用專用軌道，並以地下隧道形式興建。由於

高鐵項目的走綫設計主要是以隧道經由地底從新界米埔直達西九龍，途中無可避免穿過一些私人業權

的部分地層，所以政府必須收回或暫時佔用受影響的私人業權地層作興建及將來保護高鐵隧道之用。 

 

是份簡介刊載了大角咀區興建高鐵及收回或暫時佔用地層所引起的各種關注事項，以供區內居民參

考。港鐵公司已在九龍大角咀道 38 號新九龍廣場 1 樓設立高鐵資訊中心，或可致電 3575 1333，以

解答居民的查詢。 

 

高鐵香港段市區段走綫的選擇 
 

市區段走綫主要是考慮到整個

西九龍屬已發展區，以及將來

建造及營運時必須減少對各社

區、交通及現存基建及樓宇的

影響，所以隧道走綫採用了兩

節 於 現 存 道 路 地 底 下 之 空 間

（即深旺道及海泓道）以減低

建造時對各社區的滋擾。故此

高鐵隧道有需要穿越大角咀區

舊海岸綫內的深處岩石層，以

連接上述兩節道路底的空間。 
 
在高鐵工程可行性研究階段，

港鐵公司曾經研究高鐵隧道在

深水埗區地底通過之方案，在

其後之土質勘察過程中發現深

水埗區地質比較複雜，及工人於

施工期間需要在加壓環境中工

作，因此在深水埗作高鐵隧道的

方案技術上不可取，加上該走

綫將影響更多私人地段，因此

採納了現時大角咀區之走綫方

案。  
 
其後港鐵公司亦曾經檢討過高

鐵隧道在海泓道以西近海邊及

連 翔 道 地 底 等 的 高 鐵 隧 道 方

案，研究結果顯示此等走綫方

案與現存基建設施（包括機場

快綫、東涌綫、西鐵綫、西九

龍快速公路、西隧引道及西九

龍排水隧道等）相抵觸。如要

採納此等方案，相抵觸之基建

設施需要拆卸改建，過程中將

對西九龍及有關之跨區交通造

成莫大影響，對社區及環境構

成更大滋擾，並不可行。 
 

 
 

鐵路隧道對鄰近大廈的影響 
 
興 建 高 鐵 地 下 隧 道 ， 對 途 經 樓 宇 結 構 安 全 並 無 構 成 不 良 影 響  
 

港鐵公司在市區興建鐵路隧道富有經驗，高鐵隧道走綫將極大部分在堅硬石層通過，由於隧道將以鑽

挖機施工並與樓宇地基保持相當的距離，因此高鐵施工和營運對沿綫樓宇的結構安全不會構成不良影

響。 

 

興 建 期 間 的 保 障 措 施  
 

高 鐵 的 施 工 和 營 運 不 會 影 響 沿 綫 樓 宇 的 結 構 安

全。然而，為了保障公眾及樓宇結構的安全，在

設計階段，港鐵公司聘用了合資格和富有經驗的

專業人士，負責擬備及提交圖則，供路政署統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參 考 有 關 法 例 的 技 術 規 定 而 進 行

審查。在提交圖則時，港鐵公司須先作岩土風險

評估及制定監測計劃。 
 
在工程展開前，港鐵公司會為高鐵走綫鄰近的樓

宇及建築物進行施工前樓宇狀況勘察，記錄施工

範圍附近的樓宇狀況，以制定出工程期間最適當

的施工方法及防護工序。在工程進行期間，路政

署作為高鐵項目的統籌部門，亦會統籌相關政府

部門，不時派員到工地進行監察及檢查，以確保

附近樓宇結構和公眾的安全。懇請居民支持有關

樓宇勘察工作，准許測量師進入貴單位／樓宇／

建築物範圍內進行勘察。 



收回或暫時佔用地層的安排 
 

法 例 保 障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利，以及依法徵用私人

和法人財產時被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的權利。根據《鐵路條例》（香港法例第 519 章） 附表第

II 部第 1 項，如政府因興建高鐵根據該條例收回土地或地層，任何根據該條例可獲補償人士，可由政

府收回土地或地層日期起計的 1 年屆滿前，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送達書面申索。 

 

高鐵項目收回地層的安排 

 

根據現時建造高鐵的時間表，預期地政總署將會

在 2010 年稍後時間開始發出收回地層通知，而在

發出該通知後 3 個月期屆滿時，該等地層將自動

復歸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確實發出收回地層通

知 日 期 仍 要 取 決 於 有 關 興 建 高 鐵 工 程 進 度 與 有

關地層確實需要的日期，而地層的處置分作設定

暫時佔用權利及永久收回地層兩種。 

 

此外，又為避免受鐵路保護區影響地段在將來重

建時與為建造高鐵而進行的工程不相容，建築事

務 監 督 可 根 據 鐵 路 條 例 在 為 避 免 該 不 相 容 情 況

而 有 需 要 的 範 圍 內 要 求 修 訂 任 何 關 乎 該 等 重 建

建築工程的圖則，或在批准關乎該等重建建築工

程的圖則或同意該等重建建築工程的展開時，施

加的條件。聲稱因此而蒙受損失的業權擁有人，

亦可根據《鐵路條例》附表第 II 部第 9 項，公平

和合理地估計所受損失的款額；並由該等重建建

築工程完成的日期起計的 1 年屆滿前，向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送達書面申索。 

當 然 若 果 申 索 人 認 為 根 據 鐵 路 條 例 有 其 他 條 款

亦都應該包括在內，亦可在申索賠償中一併提出

申索。申索人若果需要專業人士幫助提出申索，

其合理費用亦可包括在申索中，如果成功申索，

該專業人士的合理費用將可獲得補償。 

 

申索人在向局長送達書面申索時，須根據《鐵路

條例》第 34（1）條列明其申索的詳情。據《鐵

路條例》第 33 條，如申索或對申索作出的修訂未

有在附表第 II 部第 4 欄就該等事項而指明的期限

屆滿前送達局長，則就補償提出申索的權利即被

禁制。 

 
上述申索得直與否，須視乎個案之實際理據。如

在自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收到申索起計的 7 個月屆

滿後，該宗申索仍未藉協議解決，則該申索人或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均可轉介土地審裁處處理，由

土 地 審 裁 處 按 照 本 條 例 聆 訊 該 宗 申 索 或 對 該 宗

申索或其仍在爭議中的部分和作出裁決。 

  

高 鐵 市 區 資 訊 中 心  

港鐵公司特別為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項目設立高鐵資訊中心，以解答居民的查詢及提

供高鐵的最新資訊。 

地址：   九龍大角咀道 38 號新九龍廣場 1 樓 101-102 室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 及 下午 1 時至 5 時 

      星期六、星期日 

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公眾假期除外） 

電話號碼：3575 1333   傳真號碼：3580 1188 

由 港 鐵 公 司 印 制 0912 


